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水电工程验收管理

办法》（2015 年修订版）的通知

国能新能〔2015〕4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

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

为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有关要求，加强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进一步规范验收工作，我局对《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进行

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能源局

2015 年 11 月 25 日

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
（2015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工程建设管理，规范验收工作，保障水

电工程安全及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水库大坝安全

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核准（审批）水电站项目。其他

水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水电工程验收包括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

阶段验收分为工程截流验收、蓄水验收和水轮发电机组启

动验收。截流验收和蓄水验收前应进行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专项

验收。

工程竣工验收在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消防、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工程决算和工程档案

专项验收的基础上进行。

第四条 水电工程在截流、蓄水、机组启动前以及工程完工

后，必须进行验收。

第五条 水电工程验收工作，应当做到科学、客观、公正、

规范。

第六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水电工程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省

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电工程验收的管

理、指导、协调和监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电工程验

收工作由项目所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人民政府能

源主管部门共同负责。

各级能源主管部门按规定权限负责和参与本行政区域内水

电工程验收的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七条 工程蓄水验收、枢纽工程专项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

由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并委托有资质单位作为验

收主持单位，组织验收委员会进行。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



门也可直接作为验收主持单位组织验收。

工程截流验收由项目法人会同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

源主管部门共同组织验收委员会进行；水轮发电机组启动验收

由项目法人会同电网经营管理单位共同组织验收委员会进行，

具体要求按相关规定执行。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消防、劳动安

全与工业卫生、工程决算和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按相关法规和规

定办理。

第八条 水电工程验收的主要依据是：

（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有关规定；

（二）国家及行业相关规程规范与技术标准；

（三）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四）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变更

及概算调整等文件；

（五）工程建设的有关招标文件、合同文件及合同中明确

采用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文件等。

第九条 项目法人应组织协调设计、施工、监理、监测、设

备制造安装、运行、安全鉴定、质量监督等单位提交验收所需

的资料，协助验收委员会开展工作。

以上单位对各自在工程验收中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章 工程蓄水验收

第十条 项目法人应根据工程进度安排，在计划下闸蓄水前

6 个月，向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工程蓄水



验收申请，并抄送验收主持单位。

第十一条 工程蓄水验收申请材料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工程开发任务、建设规模、建

设方案、投资规模、主要投资方、项目审批（核准）情况等；

（二）项目进展情况。包括工程进度、形象面貌、投资完

成情况及其安全度汛措施等；

（三）蓄水验收计划安排；

（四）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情况；

（五）工程蓄水安全鉴定单位建议。

第十二条 验收主持单位收到工程蓄水验收申请材料后，应

会同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并邀请相关部门、

项目法人所属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或中央管理企业）、有关单

位和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委员会进行验收。必要时可组织专家组

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预验收。

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验收主持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

第十三条 通过水电工程蓄水验收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工程形象面貌满足水库蓄水要求，挡水、引水、泄

水建筑物满足防洪度汛和工程安全要求；

（二）近坝区影响工程安全运行滑坡体、危岩体、崩塌堆

积体等地质灾害已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三）与蓄水有关的建筑物的内外部监测仪器、设备已按

设计要求埋设和调试，并已测得初始值。需进行水库地震监测

的工程，其水库地震监测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取得本底值；



（四）已编制下闸蓄水施工组织设计，制定水库调度和度

汛规划，以及蓄水期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五）安全鉴定单位已提交工程蓄水安全鉴定报告，并有

可以下闸蓄水的明确结论；

（六）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已通过专项验收，并有不影响工

程蓄水的明确结论。

第十四条 验收委员会完成蓄水验收工作后，应出具工程蓄

水验收鉴定书。验收主持单位应在下闸蓄水前将验收鉴定书报

送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认

为不具备下闸蓄水条件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验收主持单

位和项目法人。

验收主持单位应在下闸蓄水 1 个月后、3 个月内，将下闸蓄

水及蓄水后的有关情况报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水电工程分期蓄水的，可以分期进行验收。

第三章 枢纽工程专项验收

第十六条 项目法人应根据工程进度安排，在枢纽工程专项

验收计划前 3 个月，向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报送枢纽工程专项验收申请，并抄送验收主持单位。

第十七条 验收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建设情况。包括工程进度、工程面貌、投资完

成情况等；

（三）工程运行情况。包括工程蓄水、水轮发电机组和各



单项工程运行情况、工程运行效益情况等；

（四）枢纽工程专项验收计划安排。

第十八条 验收主持单位收到枢纽工程专项验收申请材料

后，应会同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并邀请相

关部门、项目法人所属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或中央管理企业）、

有关单位和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委员会进行验收。必要时可组织

专家组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预验收。

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验收主持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

第十九条 通过水电工程枢纽工程专项验收应当具备的基

本条件：

（一）枢纽工程已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全部建成，工程重大

设计变更已完成变更手续；

（二）施工单位在质量保证期内已及时完成剩余尾工和质

量缺陷处理工作；

（三）工程运行已经过至少一个洪水期的考验，多年调节

水库需经过至少两个洪水期考验，最高库水位已经达到或基本

达到正常蓄水位，全部机组均能按额定出力正常运行，每台机

组至少正常运行 2000 小时（含电网调度安排的备用时间），各

单项工程运行正常；

（四）工程安全鉴定单位已提出工程竣工安全鉴定报告，

并有可以安全运行的结论意见。

第二十条 验收委员会完成枢纽工程专项验收工作后，应出

具枢纽工程专项验收鉴定书。验收主持单位应及时将验收鉴定



书报送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水电工程分期建设的，可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分

期或一次性进行验收。

第四章 竣工验收

第二十二条 项目法人应在工程基本完工或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后的一年内，开展竣工验收相关工作，单独或与枢纽工程

专项一并向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开展工程竣工验收

工作的申请，并抄送验收主持单位。

第二十三条 验收申请报告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工程建设

运行情况、专项验收计划及竣工验收总体安排等内容。

第二十四条 验收主持单位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材料后，应会

同工程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并邀请相关部门、

项目法人所属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或中央管理企业）、有关单

位和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委员会进行验收。必要时可组织专家组

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预验收。

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验收主持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

第二十五条 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环境保护、水

土保持、消防、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工程决算和工程档案专

项验收完成后，项目法人应对验收工作进行总结，向验收委员

会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总结报告。

工程竣工验收总结报告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各专项验收

鉴定书的主要结论以及所提主要问题和建议的处理情况，遗留

单项工程的竣工验收计划安排等。



第二十六条 水电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的条件：

（一）已按规定完成各专项竣工验收的全部工作；

（二）各专项验收意见均有明确的可以通过工程竣工验收

的结论；

（三）已妥善处理竣工验收中的遗留问题和完成尾工；

（四）符合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验收委员会完成竣工验收工作后，应出具竣工

验收鉴定书。验收主持单位应及时将工程竣工验收总结报告、

验收鉴定书及相关资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在收到工程竣工

验收总结报告和验收鉴定书后，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水电工

程颁发竣工验收证书（批复）。

第二十九条 水电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项目法人应当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档案、固定资产移交等相关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验收结论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验收委员会成员

同意，验收委员会成员应当在验收鉴定书上签字。验收委员会

成员对验收结论持有异议的，应当将保留意见在验收鉴定书上

明确记载并签字。

第三十一条 验收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验收委员会主任委

员协调、裁决，并将验收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涉及重大问题的保

留意见列入备忘录，作为验收鉴定书的附件。主任委员裁决意

见有半数以上委员反对或难以裁决的重大问题，应由验收委员



会报请验收主持单位决定，重大事项应及时报省级人民政府能

源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水电工程验收管理的其他有关要求按《水电工

程验收规程》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2011 年 8 月印发实施的《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国

能新能[2011]263 号）同时废止。


